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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公共就业服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沪人社就[2020]48号�

2020年2月6日�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决策部署，在有

效防控疫情的基础上做好公共就业服务工作，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人社部明电[2020]1号）、《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

明电[2020]2号）以及《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实施支持保障措施的通知》（沪人社

办[2020]38号）要求，现就近期做好公共就业服务工作的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大就业监测工作力度�

　　（一）做好定点监测。各区要组织本市失业动态监测样本企业及时报送节后用工状况，合理设立

返工定点监测企业，建立重点企业返工状况周报制度。�

　　（二）完善社区监测。依托本市社区外来人员就业情况监测点开展社区监测，将监测频次提高为

每周一报。�

　　二、调整部分公共就业服务形式和时间�

　　（一）改进招聘活动的组织形式。暂停举办现场招聘活动和跨地区劳务协作活动，将线下活动转

到线上，防止人员聚集性疫情发生。�

　　（二）暂停开展线下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包括职业训练营活动、公共实训服务及社会培训机构的

线下服务）、职业技能评价活动（包括职业资格鉴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和职业

技能竞赛）以及创业指导服务活动，恢复时间将根据国家及本市疫情防控要求，另行发布。支持受疫

情影响的企业在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线上职业培训。�

　　三、做好企业用工服务�

　　（一）对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以及其它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重

点企业，建立“一对一”工作联系机制，全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用工需求，建立重点企业岗位

需求清单、公共就业服务需求清单。为每户重点企业明确一名“就业服务专员”，送政策、送服务上

门，协助企业解决用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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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做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对接服务。对企业的招聘需求，通过多种方式对外发布，并

结合掌握的求职信息进行针对性推荐。对于行业相近、岗位相似的企业，帮助和指导建立企业间的用

工调剂制度，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三）指导用人单位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向员工做好开复工时间通知工作。要针对企

业行业不同特点特别是劳动密集程度，积极协同卫生健康部门指导其做好卫生防疫、检测仪器及药品

配置等工作，改善劳动者生产和生活区域环境条件。�

　　四、加强劳动者就业服务�

　　（一）发挥就业援助员作用。通过手机、微信、QQ等线上手段，及时排摸社区内劳动者就业需求

，并针对性做好岗位推荐工作。�

　　（二）为外来从业人员通过各类线上渠道获取公共就业服务信息提供支持。加大网络服务事项宣

传力度，通过辖区内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居民小区、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密集点和交通枢纽站等场所粘

贴宣传海报等形式，发布网站、二维码等信息，引导劳动者网上求职、网上办事。�

　　（三）加强对求职者职业指导。分类施策，积极通过各类线上手段针对性地提供政策宣传、职业

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创业指导等公共就业服务，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

群体就业状况稳定，确保为外来从业人员提供的公共就业服务及时、高效。�

　　（四）切实做好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工作。监督指导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用人单位不得发布

拒绝招录疫情严重地区劳动者的招聘信息，不得以来自疫情严重地区为由拒绝提供服务及招用相关人

员。�

　　（五）引导农民工等外来务工人员合理安全流动。通过编制发布预防手册等手段加大宣传力度，

指导劳动者做好居家隔离和返岗务工的相关防护。�

　　五、完善公共就业窗口服务�

　　（一）落实好就业培训窗口疫情防控安全措施。加强经办大厅的消毒、清洁工作，及时对经办大

厅柜台、自助服务机具等设施设备实施严格消毒。窗口一线工作人员应按规定佩戴口罩和手套。来经

办大厅办事的群众应佩戴口罩并接受体温检测。�

　　（二）统筹安排公共就业服务窗口接待资源。确保一线接待力量不减少，公共就业服务不断不乱

。�

　　（三）完善公共就业服务窗口服务措施。对必须由服务对象赴窗口办理的业务，可根据实际情况

通过预约方式“错峰”服务，避免人群集聚。大力推进“不见面服务”和“网上办事”，对于确需接

收和反馈纸质材料的，可探索通过邮寄、快递等方式实现。�

　　（四）进一步加强行风建设，提高线上线下服务质量。对于服务内容调整或暂缓的，应及时向服

务对象沟通解释；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及对相关措施有不满情绪的，要切实做好解释和安抚工作。�

　　（五）加强相关宣传引导。在经办大厅明显位置张贴疫情防控科普宣传材料，加强疫情防控知识

的宣传教育工作，配合各级政府部门做好联防联控。�

　　六、抓紧研究政策举措�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在深入评估节后就业形势的基础上，针对企业招聘意愿或招聘满足

率下降、劳动者就业意愿下降、失业人数增加等可能出现的就业风险，抓紧研究应对举措，做好相关

政策储备。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加大各类就业政策实施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和用工困难



。�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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